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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8日，英
國首相斯塔默抵達中
國，開始進行為期四天
的正式訪問。國家主席
習近平昨日在人民大會

堂會見斯塔默，雙方同意中英要發展長期
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這是英國首相時隔八年以來的第一次
訪華。從中國角度講，中國領導人也已經
十年沒有踏足英倫三島。

中英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都是世
界大國。正常來講，大國之間只要不是處
於戰爭狀態，都會維持一定水平的互訪。
一是大國之間利益交集多，相互需要，有
不得不對話的必要性。二是大國之間的關
係也會影響到它在全球地緣政治的地位和
空間大小。像歐洲和俄羅斯對抗，它就不
得不依靠美國，對中國的討價還價能力也
隨之下降。

因此，即使大國間哪怕是發生重大利
益衝突，也會很快化解。比如2008年12
月法國總統薩爾科齊不顧中國強烈反對執
意會見達賴，侵犯中國核心利益，導致中
法關係急劇惡化。但4個月後，中法發表聯
合聲明，法國方面承諾不支持任何形式的
西藏獨立，雙方同意恢復高層接觸和展開

戰略性對話。一年後法國總統又對中國進
行了國事訪問。自此以後，中法再未因此
事發生過衝突。

但像中英兩個大國之間長達八年都沒
有領導人互訪確實罕見。表面上看當然有
很多客觀原因：

一是新冠疫情期間限制了出訪。二是
英國政局動盪，首相更換頻繁，特別是接
替約翰遜的特拉斯任職才一個多月，根本
顧不上外交。隨後的蘇納克任職也才一年
九個月。當然蘇納克身為印度裔，對華最
為強硬，他執政期間中英沒有任何形式的
對話，即使在G20會議上也未能實現會晤。
三是中英有不少衝突，比如英國追隨美國
對香港事務進行干預、所謂的間諜案以及
英國加入美國主導的遏制中國的 「奧庫斯」
（AUKUS）等等。

但這並不能解釋中英之間的反常現象。
根本原因還是在英國外交的特殊定位上。

二戰之後，歐洲不再是世界霸主。為
了保住自己的大國地位，法國採取了獨立
自主的戴高樂主義，通過在大國間發揮重
要的平衡作用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英國
則採取了和美國捆綁的戰略。客觀來講，
不管英國還是法國，在國力衰退的情況下
其方式雖然不同但本質上還都是一樣：依

賴外部因素來捍衛大國地位。但法國這種
方式更需要和其他大國建立密切的外交關
係，英國則只需要和美國保持一致就可。

所以從英國這一方面講，和其他大國
的關係都是錦上添花，不是根本。英國當
初加入歐盟就行動遲緩，退出歐盟反倒成
了第一個。相對比的是，單邊主義的特朗
普兩度出任總統，英國卻不會放棄英美同
盟。

從其他大國的角度講，英國既然戰略
上依附美國，在重大事務和決策上必須與
美國站在一起，它就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獨
立的國家。其他大國和英國關係好壞更多
的取決於它和美國的關係。

比如2003年法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
法美關係嚴重對立。相應的，英法關係也
惡化到歷史低點。英國反覆指責法國破壞
了聯合國通過授權戰爭決議的機會。法國
則反駁說它被用來做錯誤政策沒有奏效的
替罪羊。後來時任首相布萊爾給法國總統
希拉克打電話，被外界認為： 「這次沒有
新意的對話的重要性僅僅在於進行對話本
身。」 直到伊拉克戰爭一年之後，也就是
英法友好協議簽訂一百周年之際，英國女
王訪問法國時還要憑藉她的特殊身份（而
且是用法語）呼籲英法拋棄分歧： 「我們

無法允許目前的政治緊張情勢，長期的分
裂我們。」 由此可見當時關係之緊張。

儘管英法都是歐盟成員國和北約成員
國，雙方更是隔海峽相望的鄰國。用時任
外相斯特勞的話就是： 「兩個國家有一千
多年水乳交融的歷史淵源。」 但雙方仍然
因為第三方事件對立。由此可見美國對英
國外交的決定性影響。

所以2018年1月英國首相特雷莎．梅
訪問中國時還聲稱要繼續中英 「黃金十
年」 。但同年3月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
並改變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採取全面遏制
之後，中英關係就一路惡化。

所以其他大國看和英國的關係也不過
是錦上添花而已。關係好，當然有利無害，
但關係不好也無所謂。也就是說一個大國
如果遇到問題，特別是和美國出現的問題，
是不能指望英國來幫忙的。因此英國一旦
和其他大國發生問題，往往都沒有動力去
改善。

那麼今天英國首相斯塔默為什麼要訪
問中國？更何況按照外交慣例，應該是中
國領導人回訪——畢竟上一次雙方高層互
訪是英國首相特雷莎．梅來到北京。

我們當然可以說現在是左派的工黨執
政，價值觀和右派的保守黨不同。但根本

上還是美國因素在起作用。這體現在兩個
方面：

一是特朗普2.0對英國的傷害遠遠超過
1.0。第一任期的關稅戰，正處於脫歐狀態
的英國受影響並不大，而且歐美之間的關
稅戰僅持續兩個月就迅速暫停。但在特朗
普第二個任期卻對英國加徵了10%關稅。

此外，俄烏衝突爆發後，英國既是追
隨美國也認為俄羅斯是對歐洲的威脅而全
力支持烏克蘭。三位首相六次訪問烏克蘭。
蘇納克和斯塔默都是任職後第一次出訪就
選擇了烏克蘭。但特朗普再度執政後卻採
取了親俄政策，這令英國難以接受。

二是中美關係經過激烈博弈後達成妥
協，特別是2026年將實現雙方元首互訪。
此前，中美元首沒有互訪，英國也同步。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英國首相斯塔默才能
夠打破中英八年高層互訪空白。主要目的
是希望對沖特朗普的衝擊以等待下一次美
國大選。

當然英國畢竟是實用主義的老牌強國，
有着豐富的外交經驗，既然機會已經成熟，
就不在乎是否符合外交慣例。只是此行能
取得多大成果，邊界還是在美國手裏。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研究員

英國能否擺脫對美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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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治堅韌穩固無懼外力威脅

行政主導的法律基礎與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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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港澳工作辦
公室、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
在 「堅持和完善行
政主導 促進特別行政

區良政善治」 專題研討會的致辭，言簡意
賅，語重心長。致辭有四個值得我們認真
思考之處。

源自國家憲法和全國人大
第一，致辭裏提到，特別行政區 「行

政主導」 的法源來自憲法。為什麼這麼說
呢？因為國家現在非常重視依法治國，任
何制度和政府行為都要有法律依據。行政
主導是港澳的核心政治體制，而港澳的政
治體制是由基本法規定的；基本法又是根
據憲法第31條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創制權，它創設國家
機關並賦予職權。因此，行政主導決非憑
空出現，也不是某一學者的學術觀點，它
來自憲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
法律委員會前主任委員喬曉陽先生補充說：

「美國的政治體制是總統制，英國是議會
制，法國是半總統制，香港的政治體制可
以描述為行政主導制。」 行政主導制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創舉，符合中國人
的文化、社會與政制。我們走自己的道路，
有自己的理論和自信。

第二，夏主任的致辭，解釋了何以港
澳的行政長官具主導地位。一是行政長官
不僅向港澳特區負責，還向中央負責。二
是，行政長官之於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他有許多凌駕性權力。我們如何理解行政
權的凌駕性？這包括：行政長官可以頒布
行政命令及會同行政會議制定臨時條例，
可以解散立法會。同時，基本法規定，涉
政治體制、財政開支和政府政策的法案只
能由行政機關提出。港澳司法機關雖獨立
審判，但當法院對基本法有關條款的解釋
不符合立法原意時，行政長官可以根據基
本法向國務院提出請求，由國務院提請人
大釋法。1999年港人內地子女吳嘉玲居港
權案，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向國務院
提出請求，便是一個例子。人大雖不會推

翻法院的終審判決，但可使法院未來遇到
同類訴訟時遵循人大的解釋。

第三，夏主任除了希望我們好好理解
行政主導的深意，要大家向國際社會說明
清楚以外，他還特別殷殷期盼，叮嚀立法
會與特區政府配合。所謂配合，當然就是
不對立。在百姓的利益、香港的利益、國
家的利益之下，立法會理性制衡、監督、
提供意見，同時還要一起去做事，為一個
目標共同努力。他說，為了香港更能創造
繁榮安定，更有效率解決民生需要和應對
國際的形勢變化，香港需要行政主導，立
法須配合行政。從法哲學上說，夏主任立
法配合行政的期望，有一個根本的假設，
就是人性是善的，政府是 「必要的善」
（necessary good）。而西方之所以無法
理解立法配合行政，是因為他們認為人性
是惡的，政府是萬不得已才設置的，是 「必
要的惡」 （necessary evil）。因此西方人
想盡辦法拖住政府的後腿，唯恐它坐大。
這種假定人性本惡，事事皆惡的政治體制，
到今天已經墮落到無法運轉的地步。我們

中國人的文明體系不這樣，我們的文化是
自勉向上、互相信任。人民深信政府要有
能，才可有為；政府有為，人民才有幸福。
因此立法機關配合行政機關，是為了追求
人民最大的幸福。

「互相制衡」非西方對立政治
第四，喬曉陽先生引用香港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對基本法的說明，
說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是 「既互相制衡又
互相配合」 。這點或許較難理解。既然是
監督及制衡，又何來配合呢？如果立法會
要配合特區政府，那還算是制衡嗎？這一
點，大家不能用西方那種對立政治來理解
制衡。制衡的真正意義，是不讓一個權力
漫無邊際地擴張，要在法律、在理性的運
用下，對一種權力給予約束和審視，最終
的目的仍是向前進。基本法規定，政府的
財政預算必須由立法會通過；政府提出的
法律草案，必須立法會半數贊成方能通過，
立法會議員可以向政府提出質詢。這就是
立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制衡和監督。可是，

制衡不等於對立。像西方那一種分屬兩個
陣營，非要鬥個你死我活，甚至長期不通
過財政預算，不顧人民利益、國家利益，
這是對立，是鬥爭，不是制衡。正如那時
戴耀廷及違法 「初選」 所叫喊的，利用否
決財政預算推翻特區政府。這還是制衡嗎？
這已經是顛覆行為了，沒有合法與理性可
言了。

欣逢全國港澳研究會完成換屆，大會
選出第五屆領導和理事，聘請了顧問。全
國港澳研究會憲法和基本法學者，將繼續
以政治和法學角度，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
權威，鞏固和完善行政主導。全國港澳研
究會也有內地最好的經濟學者和區域研究
學者，他們的專長涵蓋金融、航運、貿易、
教育、文化、科技，地域涵蓋大灣區和「一
帶一路」，他們的研究有助於特別行政區的
發展。全國港澳研究會將在港澳研究上精
益求精，讓我們的研究符合實際，建言更
可操作。歡迎港澳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參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港澳研究會
副會長

2017年，
國際法官協會
（IAJ）通過修
正後的《世界
法官憲章》，

確認 「法官的獨立性是法治社會公正
正義的首要條件」 ，並明文規定 「所
有機構和當局，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
國際層面，都必須尊重、保護及捍衛
法官的獨立性」 。

遺憾的是，司法獨立屢遭踐踏，
去年12月18日發生的事件尤為惡
劣：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宣布對國際刑
事法院的兩名法官實施制裁，理由竟
是他們早前駁回了以色列終止加沙戰
爭罪行調查的請求，並維持對以色列
總理內塔尼亞胡及前國防部長加蘭特
的逮捕令。換言之，魯比奧竟動用一
種本應用於懲治恐怖分子、毒販和犯
罪集團的機制，來打擊那些依據《羅
馬規約》（已有125個締約國簽署）
履行職責的國際司法人員。這種恐嚇
司法人員的行徑，無論在全球範圍還
是普通法世界，均令人不齒。

對依法審判案件的司法人員施加
懲罰，這是對法治的公然踐踏，而法
治是文明社會的基石。此道理並非深
奧之學，倘若魯比奧對刑事司法的運
作稍有興趣或了解之意，美國最高法
院任何一位大法官皆能為其闡明。他
的所作所為，是對美國作為IAJ成員
身份的莫大諷刺。令人費解的是，美
國在1月7日退出66個國際組織、公
約和條約時，卻並未退出IAJ。

正如由150個國家的民間社會組
織組成、致力於爭取全球正義的 「國
際刑事法院聯盟」 在1月5日所言，
魯比奧的行徑 「動搖了司法工作者必
須能夠在不受脅迫、恐嚇或報復的前
提下自由施行法律這一基本原則，對

法院獨立性構成了直接威脅」 。
此外，該憲章規定 「司法獨立必

須載入憲法或最高法律層級」 。因
此，IAJ理應對香港表示讚賞，因為
基本法明文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
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
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
追究。」 該條款保障法官免於本地干
預，但卻無法遏阻外部施加威脅。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在黎智
英案定罪後嚴正指出，任何針對法官
的制裁威脅 「不容於文明法治社
會」 。他在2026年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上全面駁斥了那些藉黎智英案妄稱
「香港法治已死」 的西方論調，強調

香港的法治堅韌、穩固不衰，並指
出，威脅恐嚇行為與貪腐賄賂行為一
樣破壞公義。張舉能的發言可謂正當
其時。早前美國國會叫囂要制裁香港
法官，而歐洲議會近日也要求制裁香
港官員。然而，正如客觀觀察者所公
認，香港司法管轄區在捍衛法治、維
繫刑事司法公正方面表現卓越，任何
制裁措施都是不義之舉。

「世界正義工程」 公布的《2025
年法治指數》顯示，香港對法治的恪
守強於美國，且香港司法機構在基本
法下再度彰顯了其運作獨立性。國際
律師協會（IBA）主席維斯科在香港
出席2026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時表
示，香港擁有深厚法治傳統，這是香
港法律制度的基石。他所言極是，而
這主要歸功於司法機構的努力。香港
司法機構以其恪盡職守、客觀公正及
專業精誠，在亞太地區享有盛譽。正
如法官司法誓言所要求， 「以無懼、
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
制」 。每一位參與訴訟者都知道自己
將獲得公平對待，若對案件結果不
服，亦可行使上訴權。

黎智英被定罪後，IBA旗下 「人
權研究所」 卻聲稱裁決損害了香港民
主和法治。維斯科隨即與 「人權研究
所」 劃清界線，他解釋指，該研究所
可自由採取未必反映IBA官方立場的
觀點，這點解釋頗為耐人尋味，但不
難理解。該研究所的主任正是海倫娜
．肯尼迪，她不僅是反華組織 「香港
監察」 的贊助人，還曾擔任污衊中國
的所謂 「維吾爾法庭」 之 「外部顧
問」 。她還是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
盟」 的聯合主席，該聯盟在歐美議會
串聯，致力推動對香港施加制裁。

威脅法官等同於妨礙司法公正。
那些試圖破壞香港法律制度的人需要
明白，香港的法官是有風骨的專業人
士，絕非任人擺布的傀儡。無論外部
施壓手段何等惡劣，他們都不會屈
服，縱面臨威脅也會恪盡所能踐行司
法公義。雖然確實有少數海外法官因
外部勢力的壓力而向香港終審法院請
辭，然而絕大多數法官風骨錚然，對
自己的職責所在認知清晰。

聯合國法官和律師獨立性特別報
告員、美國法律學者瑪格麗特．薩特
思韋特早前強調聲援法院的重要性。
她說： 「如果法官有責任抵制對其獨
立性的攻擊，那麼所有珍視人權、正
義和法治的人也都有責任這樣做。」
因此，無論是律師、政治家還是市
民，所有重視香港司法制度的人都應
就此發聲。關心香港的國際友人也應
仗義執言，竭盡所能駁斥謬論。

若心懷公義之士在香港司法制度
遭受詆毀時噤聲，只會助長反華勢力
的氣焰。因此，我們必須寸步不讓，
隨時予以嚴正駁斥。

註：原文刊於《中國日報香
港版》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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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法律年度開啟
典禮上，前所未有地、所有
講者均聚焦於回應外界對特
區司法制度的攻擊。大律師
公會主席及律師會主席雖選

擇含蓄回應，然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與律政司
司長卻毫不避諱地指出，黎智英案正是眾人心照
不宣的核心議題。其實司法界如此罕見地對外界
批評個別案件一致表達關切，並非事出無因。

近期因黎智英案而對特區司法機關的抨擊，
其激烈程度與依據之匱乏同樣驚人。尤其令人憂
慮的是，此類攻擊不僅來自西方政客與媒體，竟
也來自像特區終審法院前海外非常任法官及港大
前法律教授這類看似獨立、正直的人。然而，這
些批評站得住腳嗎？

本質上，黎智英面對並已被定罪的兩項指控
是煽動罪與勾結外國勢力罪。煽動罪依據的法律
是英國殖民時期頒布、現已廢除的舊法。該罪名
無關對特區政府的一般性批評，而特別要求證明
被告具有 「引起對中央及特區政府憎恨或藐視，
或對其離叛」 的意圖。言論自由並非無限，這一
點鮮有異議，誹謗法便是明證。普遍共識是，言
論自由不應延伸至損害他人名譽的領域，更遑論
鼓吹仇恨。

無關對政府的一般性批評
勾結外國勢力罪則截然不同。根據香港國安

法，該罪被定義為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
人員實施，或與其串謀實施，對特區或中國進行
「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無論如
何看，也很難辯稱此行為本質上不屬背叛國家行
為，因而明確地落入國際公認的國家安全範疇。
有多少國家設有此類罪名並非關鍵；各國對自身
安全的界定不同。有些國家可能認為國家安全足
以合理化單方面吞併他國一片土地，一些國家則
可能視被外國制裁為有損國家利益。顯然，若行
為損害國家利益，便有正當理由予以遏止以防國
家受害，這同樣是廣泛接納的準則。

為提供參照，英國《國家安全法》中的 「外
國干預罪」 被定義為任何涉及 「外國權力條件」
的非法行為，或損害財產、他人權利或名譽的行
為。條文下，什麼是足夠的損害定義模糊；相較
之下，香港國安法中要求制裁本國這一具體要求，
從任何角度也很難被視為有異尋常的特例。

事實上，針對黎智英案的諸多批評罕有觸及
「勾結外國勢力罪」 的法律核心。即便是具備專
業背景的前法官與學者，其言論亦似乎刻意迴避
深入闡述此罪行的實質危害性與言論自由的法定
邊界。更為關鍵的是，鮮有批評者直接面對本案
證據的核心問題，即黎智英自己也不否認曾呼籲
外國制裁中國及特區的行為事實。

法律重本質而非形式
前法官撰文稱有關控罪 「證據薄弱」 ，卻迴

避了法律審判的關鍵在於行為實質與意圖。任何
試圖以黎智英行為 「並非直接」 或 「只屬幕後」
要求他國制裁自己國家不足以入罪的論調，去作
為否定其法律後果的辯解，是漠視了法律重本質
而非形式的根本原則。這類批評，不僅違背法理，
亦悖於常理；其出自專業法官及學者實更令人咋
舌。

由此觀之，針對特區司法機關就處理黎智英
案的批評，明顯地是戴上政治有色眼鏡的言論，
不值一哂。以政治有色眼鏡審視刑事案件，是對
法治的侮辱；基於毫無根據的理由攻擊司法機關，
則更為可鄙。當這些毫無根據的攻擊來自素受尊
敬、被視為正直無私的人士時，其造成的損害無
疑遠比來自已知早有偏見的媒體或政客更為嚴重。

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四位發言人不約而同
聚焦於捍衛法治及特區司法機關，並不令人意外。
畢竟，無人捍衛的法治，便是其衰敗的開始。面
對任何試圖侵蝕特區法治根基的無理行徑，必須
予以有力回擊。

（原題為：當正義披上 「有色眼鏡」 ）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民思政策研究

所所長

黎智英案的法律核心


